
1 

 

調查意見： 

據陳訴人等稱：渠等所有坐落新竹市和平段 113*及

113*地號之土地，前與富昱建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富

昱公司）訂定合建契約，渠等均係起造人之一；嗣後 K

棟及 L 棟第 1、2（夾層）、3 層系爭建物之工程契約已

完成 9 成，而該公司卻倒閉，系爭建物遭債權人向台灣

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（下稱新竹地院民事執行處）

聲請拍賣，嗣由黃○義為拍定人。又新竹市政府不當核

准變更起造人名義為拍定人黃○義，且同意拍定人將已

興建之建物 K 棟及 L 棟全部拆除，損及渠等權益，認為

新竹地院民事執行處及新竹市政府均涉有違失云云。案

經本院向內政部、新竹市政府、新竹市地政事務所、新

竹地院民事執行處等，函詢及調閱相關卷證，分述調查

意見如下： 

一、台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 92 年度執字第 11125

號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，核無違失。 

(一)陳訴人主張：渠等二人於 92 年 11 月 12 日向新竹地

院民事執行處陳報，系爭建物係因合建契約而取得

所有權，請求免予拍賣，惟該處僅於拍賣通知附註

欄加註，不作實體認定，反而要拍定人自行查證，

實有失職。又陳訴人稱，渠等係坐落新竹市和平段

113*及 113*地號之土地所有權人，亦係起造人之一

，且已繳 100 多萬元配合款建造，亦繳契稅在案，

足以證明系爭建物係陳訴人等二人所有，故該院執

行處未查證，即併同拍賣係違法。 

(二)惟查該院民事執行處 97 年 9 月 4 日新院雲 92 執武

字第 11125 號函復陳訴人：本件強制執行程序中，

陳訴人等雖主張為拍賣建物中 L、K 棟 1、2（夾層）

、3 樓之所有人，請求將上開建物排除拍賣，惟陳訴

人未提第三人異議之訴，以主張權利，亦未聲請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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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提供擔保，請求停止執行程序，且該院歷次送達

之拍賣通知，將上開建物列入拍賣，陳訴人均無意

見，該院將上開建物一併拍賣，並為債權人承受，

程序並無違誤，自無從於拍定後主張該院之拍賣程

序損及陳訴人權益。 

(三)本件強制執行事件，新竹地院民事執行處核無違失

： 

１、依最高法院96 年台上字第 2851 號裁判：「主

管機關核發建造執照所載之起造人，僅為聲請核

發建造執照之人而已，未辦理建物第一次所有權

以前，房屋所有權屬於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，

非謂建造執照所載之起造人，必為興建建物而原

始取得其所有權之人。」同院 69 年 台上 字第 

3336 號裁判：「房屋所有權屬於出資興建之原始

建築人，與起造人及納稅名義人誰屬無關。上訴

人與高○新等五人，與破產人莊○坤訂立房屋建

築契約，約定由上訴人等提供土地，被上訴人出

資興建，而於建築完成後，由莊○坤將上訴人等

分得之房屋交付上訴人等，用以換取其分得房屋

之基地，其性質上應為互易，茲訟爭房屋既係莊

○坤原始建築，又為其所分得，自屬莊○坤所

有，縱其起造人及納稅名義人為上訴人等，對莊

○坤之所有權亦無影響。」 

２、查陳訴人等與富昱公司（即建主代表黃○○、張

○○）之合建房屋契約第 2 條規定：「甲方（即

富昱公司代表黃○○、張○○）依新竹市政府規

定興建房屋，本契約成立日，即共同委託蔡○○

建築師整體規劃，申請建照執照，其全部設計費

用、房屋工程所用工料及其他一切費用，概由甲

方負擔。」故系爭建物係由富昱公司出資建築，

http://db.lawbank.com.tw/FINT/FINTQRY04.asp?etype=D007**&etype=I001**&N0=&sel_jword=&N1=&N2=&Y1=&M1=&D1=&Y2=&M2=&D2=&kt=&kw=%B0_%B3y%A4H%26%A6X%AB%D8&keyword=%B0_%B3y%A4H%26%A6X%AB%D8&sdate=&edate=&ktitle=&lc1=&lc2=&lc3=&hi=&lc1a=&lc1b=&lc1c=&lc2a=&lc2b=&lc2c=&lc3a=&lc3b=&lc3c=&EXEC=%ACd++%B8%DF&datatype=jtype&typeid=C&page=1&recordNo=3


3 

 

依上開最高法院之裁判，於未辦理建物第一次所

有權保存登記以前，該房屋所有權屬於出資興建

之富昱公司。又查新竹市稅捐稽徵處 83 年度契

約繳款書：「坐落於和平段 113*、113*、113*等

地之不動產，原所有權人為富昱公司，納稅義務

人為陳訴人等。」亦足證系爭建物之所有權屬於

富昱公司。從而陳訴人等認為渠等為起造人之

一，且有繳納契稅，均不足以證明渠等有系爭建

物之所有權，渠等顯然認知錯誤，誤認系爭建物

所有權屬於陳訴人等。 

３、綜上，新竹地院民事執行處依債權人黃○義之聲

請，拍賣富昱公司出資興建之建物（所有權屬於

富昱公司），嗣因無人應賣，交債權人黃○義承

受，並為拍定人。陳訴人等雖誤認為系爭建物之

所有人，惟本件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，陳訴人等

從未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，以排除執行，且陳訴

人等亦以債權人之身分，請求清償票款，參與分

配，嗣經該院民事執行處發給案款及債權憑證在

案，故本件強制執行事件，新竹地院民事執行處

核無違失。 

二、新竹市政府依法令，以 97 年 2 月 18 日府工建字第

0970011291 號函，核准變更系爭建物之起造人名義為

拍定人黃○義，尚無違失。 

(一)新竹市政府 97年 2 月 18 日府工建字第 0970011291

號函核准變更起造人為拍定人黃○義，內政部訴願

決定「無理由駁回」略以：法院拍賣後，依強制執

行法第 98 條規定，訴願人（即陳訴人）即喪失已興

建部分之建物所有權及起造人之權利，由拍定人黃

○義承受，此係法律規定所致，非原處分機關權責

行使之結果，拍定人復持法院權利移轉證明書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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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起造人名義，原處分機關參照該部 64 年 5 月

16 日台內營字第 630541 號函釋及 73 年 11 月 7 日

台內營字第 266873 號函釋意旨，拍定人毋須取得土

地使用權同意書即可申請，原處分尚無不合，應予

維持，訴願無理由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陳訴人等稱：依 68 年 8 月 23 日台內營字第 24095

號函規定，起造人變更，需經雙方當事人之同意，

惟新竹市政府僅憑新竹地院 96 年 11 月 5 日新院雲

92 執武 11125 字第 23408 號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，

即核准拍定人黃○義變更起造人。……陳訴人等之

1131、1132 號土地並未拍賣，該府竟將起造人變更

為拍定人黃○義一人，該府建管課明顯違法云云。 

(三)惟查新竹市政府 98 年 4 月 27 日府工建字第

0980031478 號函本院及陳訴人：陳訴人等原取得之

系爭建物起造人名義，已因新竹地院拍賣，由債權

人黃○義承受，陳訴人等因而喪失起造人之權力，

復經新竹地院 96 年 11 月 5 日出具不動產移轉證書

，拍定人黃○義依建築法第 55 條規定，憑法院權利

移轉證明書申請變更起造人名義，核與內政部 64

年 5 月 16 日台內營字第 630541 號函示相符，無須

再取得土地使用權人同意。 

(四)新竹市政府依法令，以 97 年 2 月 18 日府工建字第

0970011291 號函核准變更系爭建物之起造人名義為

拍定人黃○義，尚無違失： 

１、依建築法第 55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起造人領得建造

執照或雜項執照後，如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，

應即申報該管主管建築機關備案：一、變更起造

人。……」復依內政部 64 年 5 月 16 日台內營字

第 630541 號函示：「按拍賣之不動產，買受人自

領得執行法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之日起取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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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不動產所有權。債權人承受債務人之不動產亦

同。此為強制執行法第 98 條所明定。……本案

房地，經法院拍定結果土地及未完成之建築物拍

定人非屬同一人，……拍定人如僅聲請為起造人

變更，應毋須再取得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與經設計

人監造人簽章，但主管建築機關於核准變更時應

同時告知利害關係人。」 

２、本案系爭建物係富昱公司出資興建，由富昱公司

取得所有權，嗣因週轉失靈，遭債權人查封、拍

賣，新竹地院 96年 11月 5日新院雲 92執武 11125

字第 23408號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予拍定人黃○

義，渠承受系爭建物之所有權，遂向新竹市政府

申請變更起造人名義為黃○義，該府依前揭法令

核准變更在案。 

３、至於陳訴人等稱，應適用內政部 68 年 8 月 23 日

台內營字第 24095 號函金門縣政府：「為建築共

同起造人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，申請逕行變更起

造人，可否准予辦理乙案，……是申請為建築物

起造人名義變更，固不僅應經雙方當事人之同

意，並應審查其建築土地權利之變更是否合法以

為斷。」惟本函係針對「共同起造人」變更起造

人名義，應經雙方當事人之同意；而本案係「拍

定人」申請變更起造人名義，依前揭法令不用經

土地所有權人同意。故陳訴人等主張引用本函，

因適用主體與情事不同，逕以引用，容有疑異，

該府依前揭法令變更起造人，尚無違失。 

三、拍定人黃○義向新竹市政府申請廢止原建造執照，該

府 97年 5月 13日府工建字第 0970046515號函復得拆

除，亦無違失。 

(一)新竹市政府 97年 5 月 13 日府工建字第 09700465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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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函復拍定人黃○義得辦理拆除，內政部訴願決定

「訴願不受理」略以：內政部訴願會認為本函並未

對新起造人之申請事項有所准駁，純屬原處分機關

就新起造人申請案所為事實及理由之說明，並非訴

願法上之行政處分，訴願人（即陳訴人）對之提起

訴願，不合訴願法第 3 條第 1 項及第 77 條第 8 款規

定，應不予受理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陳訴人認為系爭建物係陳訴人等二人所有，新竹市

政府建請拍定人黃○義暫緩拆除，僅係建議性質；

又認為黃○義既承受該公司的債權，自應負責該公

司未完成合建續建之債務，即應履約續建完成交屋

，不得將該建物拆除，該府嗣後准予拆除，係違法

拆除云云。 

(三)新竹市政府 98年 4 月 27 日府工建字第 0980031478

號函本院：拍定人未繼續起造動工興建，復以現有

地上物朽壞不堪，且結構設計為 81 年間，921 地震

發生前之舊規範，有拆除重建之必要為由，申請依

建築法第 55 條第 2 項及第 78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

辦理工程中止拆除。該府 97 年 5 月 21 日府工建字

第 0970047519 號函黃○義建請暫緩動工拆除，先行

與陳訴人等協調妥處，如涉及私權糾紛，拍定人自

應依建築法第 26 條規定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(四)新竹市政府 97年 5 月 13 日府工建字第 0970046515

號函復拍定人黃○義，得拆除全棟建物，亦無違失

。 

１、依建築法第 55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前項中止之工

程，其可供使用部分，應由起造人依照規定辦理

變更設計，申請使用；其不堪供使用部分，由起

造人拆除之。」及第 78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：「建

築物之拆除應先請領拆除執照。但左列各款之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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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物，無第 83 條規定情形者不在此限：……三、

傾頹或朽壞有危險之虞必須立即拆除之建築

物。」 

２、陳訴人等誤認渠等係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，已如

上述，又誤認黃○義承受「富昱公司的合建契約」

即應履約續建，並完成後交屋。惟查拍定人黃○

義僅係依強制執行法第 98條第 1項規定，承受「系

爭建物」，至於陳訴人等與富昱公司之合建契約，

拍定人並未承受，陳訴人等如受有損失，自應向

契約相對人請求。 

３、查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 92年度執字第 11125

號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，所附卷證之照片，K

棟及 L 棟建物之現況，大部分均無門窗且堆置水

泥、沙子等雜物，殘破不堪。該府 97 年 5 月 13

日府工建字第 0970046515 號函黃○義：「以該建

物經許○○建築師事務所簽認，確已朽壞不堪，

自得依前開法律辦理拆除。」該府依前揭法律函

復黃○義得拆除，亦無違失。 

 

 


